深圳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副主任选举办法
为规范深圳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副主任的选举程序，推动专业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民主和自治进程，根据《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和《深圳市律协会专业委员会活动规则》，特制定本选举办法。
一、本规则适用于经理事会批准新设成立或换届的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副主任的选举工作。

补选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的选举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专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为经律协秘书处审核符合学历在本科以上且从事法律业务或律师业务工作三年以上报名参加本专业委员会的深圳市律师协会会员。

三、专业委员会委员由全体委员候选人选举产生，得票达参加投票的委员候选人半数以上者，当选该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专业委员会召集人由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从报名会员中提名，会长办公会议决定。专业委员会召集人为主任候选人，主任候选人为当然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五、除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外，五名以上（含五名）专业委员会委员可以推举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每名专业委员会委员最多只能推荐两名主任候选人。

六、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应在选举时现场进行，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进行推荐：

（一）深圳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监事长、监事、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二）已担任过本专业委员会主任职务，且任期已满两届；

（三）在此前担任主任、副主任职务时，因未开展专业委员会工作或工作不力，有被律师协会公开谴责记录的；

（四）未出席本次选举会议的委员；

（五）有其他违法违纪记录，不适合担任主任职务的。

七、主任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由出席专业委员会选举的本律师协会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委员确定。

八、专业委员会主任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主任候选人应在投票选举前向全体委员发表参选演说，每人演说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得票达参加投票委员半数以上且得票最多者，当选该专业委员会主任。

参加选举的主任候选人均未达半数以上的，则由得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得票多数者当选。
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由主任从当选委员中提名或由五名以上委员从当选委员中推荐，每名当选委员所推荐的副主任候选人不得超过三名。

副主任候选人应不少于两名。

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候选人应在投票选举前向全体委员发表参选演说，每人演说时间不超过三分钟,得票过半数且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当选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参加选举的副主任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数的，该候选人当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其他候选人参加下一轮选举，得票最多的，当选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参加选举的副主任候选人均未达半数以上的，由第一轮选举中得票前三名候选人进行下一轮选举，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当选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十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应在选举时现场进行，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进行推荐：

（一）深圳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监事长、监事、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二）在此前担任主任、副主任职务时，因未开展专业委员会工作或工作不力，有被律师协会公开谴责记录的；

（三）未出席本次选举会议的委员；

（四）有其他违法违纪记录，不适合担任主任、副主任职务的。

十二、副主任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由出席专业委员会选举的本律师协会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委员确定。

十三、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有两名以上（含两名）律师当选同一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十四、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选票应用钢笔或圆珠笔填写，符号要清楚、准确。选举人对候选人投赞同票的，在姓名后投票栏空格内画“○”，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不画任何符号，画其他符号的，视为废票；

十五、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十六、每张选票所画的赞同当选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为有效，多于应选人数的作废，专业委员会主任应选人数为一人，副主任应选人数为两人。

十七、计票工作由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与秘书处工作人员负责，在监事会委派的监事监督下进行计票。

十八、本规则经深圳市律师协会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通过后生效执行。此前制定的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十九、本规则由深圳市律师协会业务发展、职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修改。

二〇〇八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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